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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碳排放评价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落实《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国办发〔2024〕39号）相关要求，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管理，现就碳排放评价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建设地点、主要生产工艺和设备未改变的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其他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在1000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用电量在5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须在项目节能审查中开展碳排放评价，综合评价项目用能和碳排放情况。
二、工作内容
（一）设置碳排放评价专章
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节能报告中设置碳排放评价专章，专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编制依据、政策符合性、碳排放基本情况、碳排放源识别、碳排放数据收集、碳排放量核算、降碳技术措施评价、碳排放管理措施评价、碳排放绩效水平评价及碳排放评价结论等。
（二）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应用
强化绿色低碳技术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减排的支撑作用，鼓励引导项目建设单位采用《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广东省节能技术、设备（产品）推荐目录》《深圳市绿色低碳技术、设备（产品）推广目录》等推广的高效制冷、新型储能、分布式能源、光储直柔、智能微电网、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等绿色低碳技术，并在节能报告中分析所采用技术的可行性和节能降碳效益，降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水平。
（三）鼓励可再生能源替代
项目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承诺制，项目建设单位应按照“宜建尽建”原则积极建设自发自用分布式光伏，鼓励项目单位采购绿色电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以下简称绿电、绿证）等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并在节能报告中明确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种类、数量、比例及供给保障情况。项目建设单位拟采购绿电、绿证的，相应电量在项目碳排放绩效水平评价中核算碳排放绩效指标时给予扣减，并强化在后期碳预算管理中的应用。
（四）建立碳排放管理体系
鼓励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在1000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用电量在5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项目同步建设碳排放在线连续自动监测系统，配备碳排放计量器具，加强碳排放监测、分析与管理。项目建设单位应建立完善碳排放管理制度，设立用能和碳排放管理岗位，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严格落实节能审查意见和节能报告中的各项节能降碳措施。
（五）纳入节能审查全流程
节能评审机构对项目进行节能审查时，应同时就项目的碳排放专章进行论证，对项目的碳排放情况进行对标分析，对碳减排措施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提出完善建议，在节能评审意见中单独列出相关碳减排措施的意见建议，指导其落实好节能降碳措施。
节能审查机关在出具的项目节能报告审查意见中，应明确项目碳排放总量、强度数据和排放水平，对降碳措施提出明确要求。市区两级节能主管部门要将节能审查实施情况作为节能监察的重点内容。节能审查验收时，应就降碳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验收。
三、其他事项
各有关单位要深刻认识开展项目碳排放评价对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助力实现全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大意义，节能主管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引导，督促指导项目建设单位开展碳排放水平评价，落实好各项节能降碳措施，提高碳排放绩效水平。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单位，根据国家、省市统一工作部署，不断健全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标准计量体系等，持续优化项目碳排放评价内容和方式。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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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碳排放评价专章编制大纲

[bookmark: _Toc149086869]1、总则
1.1编制依据
明确专章编制依据，包括国家及广东省、深圳市法律法规及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有关标准及指南等。
1.2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际情况，按照准确、适用、全面的原则收集项目的政策符合性分析评价依据，并分析与有关目标要求的相符性。主要分析评价依据如下：
1)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2) 相关规划、准入条件、产业政策；
3) 国家、地方和行业碳达峰行动方案；
4) 相关标准及规范；
5) 相关的节能降碳工艺、技术、装备、产品等推荐目录；
6) 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工艺、用能产品和设备目录；
7) 项目立项或设计文件、技术协议及合同等。
2、项目碳排放分析
2.1 碳排放基本情况
碳排放基本情况应明确核算周期、核算边界、运行边界、量化方法。核算周期应以自然年或连续12个月为周期。核算边界应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立项文件中明确的项目红线等地理边界为核算边界，且需与项目整体用能边界一致，体现项目的完整性。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需分别识别建设前后项目地理边界作为核算边界进行核算。运行边界应包含范围1与范围2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涉及固碳产品及回收利用减少的排放量应单独说明。应选择和使用能得出准确、一致、可再现的结果的量化方法，如排放因子法或物料平衡法。对于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还应设定基准年，基准年的设定应具备有代表性、可核查的特点。
2.2 碳排放源识别
[bookmark: _Toc144924213][bookmark: _Toc151494083][bookmark: _Toc153186226][bookmark: _Toc169690822]应调查与收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主要经济、技术资料，识别碳排放源。对于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应同时调查并收集现有项目评价基准年内的碳排放情况，并进行碳排放水平评价。应识别范围1、范围2的排放源,依次识别排放类别、排放源、排放设施、活动，并参照下表形成排放源识别清单。
表1  排放源识别表（样表）
	类别
	序号
	排放源
	设施/活动
	备注

	范围1
直接碳排放
	固定燃烧排放
	
	
	
	

	
	移动燃烧排放
	
	
	
	

	
	过程排放
	
	
	
	

	
	逸散排放
	
	
	
	

	范围2
能源间接碳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热
	
	
	
	

	
	外购冷
	
	
	
	

	
	外购蒸汽
	
	
	
	



2.3 碳排放数据收集
应收集项目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相关数据并参照下表形成清单。可通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或设计文件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技术材料、合同等获取活动水平数据信息。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基准年活动水平数据可来源于连续测量数据、间歇测量数据：财务数据或推估数据。排放因子的选择应满足其在计算期内的时效性，确保满足符合性、科学性、真实性的原则，应优先选择数据质量较高的排放因子。
表2  活动水平数据与排放因子选择表（样表）
	排放源信息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
	备注

	序号
	排放源
	设施/活动
	数据值
	数据单位
	排放因子值
	排放因子单位
	

	
	
	
	
	
	
	
	

	
	
	
	
	
	
	
	



2.4 碳排放量核算
依据SZDB/Z69《组织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指南》、ISO 14064-1《温室气体第一部分 在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进行指导的规范》和相关行业标准等被广泛认可的标准文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设计工况运行场景开展运行阶段年度碳排放量的预估核算。
对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碳排放量的核算，应分别按现有、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实施后等情形，汇总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其变化量，核算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建成后最终碳排放量。
表3  碳排放总量核算表（样表）
	排放源信息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
	排放量（tCO2）
	备注

	序号
	排放源
	设施/活动
	数据值
	数据单位
	排放因子值
	排放因子单位
	
	

	
	
	
	
	
	
	
	
	

	
	
	
	
	
	
	
	
	

	碳排放总量
	
	



3、降碳技术与碳排放管理措施评价
3.1 降碳技术措施评价
明确提出项目拟采取的具体碳减排措施，从能源利用、资源循环、节能降碳技术、碳捕集和利用等方面对拟采取碳减排措施开展减碳效益预估及可行性论证，分析论证拟采取措施的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减排措施可行性判定应以同类或相同措施的实际运行效果为依据，没有实际运行经验的，可提供工程化实验数据。采用碳捕集和利用的项目，应明确所捕集二氧化碳的利用去向。
3.2 碳排放管理措施评价
从项目碳排放管理体系建设方案、碳排放监测系统建设以及碳排放数据统计等方面，对项目的碳排放管理措施进行评价。鼓励建设项目在规划阶段充分考虑碳足迹有关要求，积极降低各环节碳排放，推动构建绿色供应链。鼓励有条件的建设项目制定监测计划。鼓励有条件的建设项目安装二氧化碳连续在线监测设施，并定期开展维护、检定和校准。
4、项目碳排放绩效水平评价
4.1 碳排放绩效指标核算
应对项目单位（工业）产值碳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产品产量碳排放量、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量等绩效指标进行核算。
4.2 碳排放绩效水平评价
应对项目的碳排放绩效水平进行评价，明确评价的依据和来源，有国家公开发布的碳排放水平标准，则优先参照标准进行分析评价；无相关标准的，参照国内外既有行业标准进行分析评价；仍无法获取相关标准时，与同类项目进行对比进行分析评价。
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在对现有项目进行现状评价基础上，应对项目实施前后的碳排放强度进行纵向评价对比，若项目实施后各项强度指标高于现有项目，需对指标偏高的原因进行科学合理说明。
项目还应根据深圳全市或项目所在区的碳总量及碳强度目标值等公开发布数据，核算项目实施前后碳排放对深圳市或项目所在区碳排放总量及强度的影响程度。
5、碳排放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应包括项目是否符合碳排放相关政策、标准、规范等要求，项目碳排放情况、降碳技术措施可行性及降碳效果、碳排放管理措施、碳排放绩效水平、项目碳排放对所在地完成碳排放控制目标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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